辽宁何氏医学院成绩复核管理规定
第一条 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(教学〔2016〕4号)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成绩复核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坚持公平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及时准确的原则。
第三条 成绩复核由评卷组和纪检监察组负责实施，成绩复核人员不少于3人。
第四条 成绩发布后，考生如对考试成绩有异议，持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，向我校提出书面申请；或将签字后成绩复核申请扫描件发至指定邮箱(kszx@huh.edu.cn)，电子邮件文件名为：准考证号+姓名+复核科目。
第五条 复核申请应当写明考生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准考证号、申请复核的科目及已知成绩、联系电话。 　　

未按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提出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。
第六条 复核的具体内容为：考生相关信息、是否为考生本人答卷、是否有漏评、小题得分是否漏统（登）；科目总分是否等于各题得分之和，合成后科目总分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。
第七条 学校收到考生复核申请3个工作日内，电子邮件、手机短信、电话等形式告知考生复核结果。在成绩复核中，如发现考生成绩有误，确需变更成绩的，评卷组和纪检监察组出具变更报告，经考务组组长审核确认后，按程序在成绩数据库中予以变更，并重新下发成绩通知单。 
第八条 本规定自2018年3月5日开始实施，由辽宁何氏医学院负责解释。　

